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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此件为准
德宏州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
德开组办〔2019〕5号


关于转发2019年上海对口帮扶云南省

项目资金计划安排的函的通知
相关县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、州直相关单位：
根据云南省沪滇扶贫协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转发《2019年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项目资金计划安排的函》的通知（云沪滇办〔2019〕4号）转发给你们，并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
    一、请芒市、梁河县、盈江县、陇川县、州直相关单位按照云沪滇办〔2019〕4号要求，尽快编制好实施方案，启动项目实施工作。

   二、严格按照《上海市对口支援云南省项目管理办法》组织实施项目，确保项目建设任务于11月底前完成，帮扶项目实施完成后及时进行审计和验收工作。
   三、加强档案收集整理工作。在项目建设过程中，注重图片、影像、合同、凭证等痕迹资料的收集、整理归档。加强帮扶项目进度监测工作，每月按时上报项目进度监测报表。
附件：关于转发《2019年上海对口帮扶云南省项目资金计

划安排的函》的通知

德宏州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 
2019年4月22日
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

德宏州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            2019年4月22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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